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陈凯持有公

司股份99,196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9%，以上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
股份以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且均已于2022年08月23日起解除限售上
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董事陈凯个人资金需求，计划根据市场情况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不超过24,799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0235%，且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进行减持的，
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15个交易日后起3个月内（2025年06月12日至2025年09月11日）。

上述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除权
除息后）；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更事项的，
将根据相关规定对拟减持数量和比例进行调整。

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收到董事陈凯发来的《关于股东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关
减持计划具体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凯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99,196股

0.09%

IPO前取得：99,196股

注：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以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取得的股份，因无法区分 IPO前取得和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具体股份数量，
此处均标示为 IPO前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董监高最近一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陈凯

减持数量
（股）

15,850

减持比例

0.0312%

减持期间

2023/4/11～2023/6/9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159.50-213.01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2023年2月3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陈凯

不超过：24,799股

不超过：0.0235%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4,799股

2025年6月12日～2025年9月11日

IPO前取得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公司董事陈凯承诺：
（1）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系为本人真实持有、合法有效，不存在委托持股、信

托等情况，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未设置任何质押、查封等权利限制，亦不存在任何
第三方权益或权益纠纷，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或合法募集资金，以货币的形式投入。

（2）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亦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

（3）在上述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下同）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4）在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的相关规定。

（5）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发行
人股票所得（以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行
人，则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发行人所有。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董事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减持期间内，董事将根据市场

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司董事陈凯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影响。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
得减持股份的情形。在本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及董事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
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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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杉杉集团”）
及其全资子公司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朋泽贸易”）于2025年3月20日被浙江省宁波
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裁定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2025年5月19日，公司收到杉杉集团及朋泽贸易重整管理人的通知，2025年5月15日14
时30分，杉杉集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下称“本次会议”），本次会议中的《债权人委员会
推选方案》《债权人委员会议事规则》《投资人遴选小组筹建方案》《采取非现场方式召开债权
人会议及表决的方案》的表决期于2025年5月19日中午12:00届满。现将会议表决结果公告
如下：

一、表决结果
1、《债权人委员会推选方案》
本次会议拟组建的债权人委员会（下称“债委会”）人数至多为七人，债权人会议主席和职

工代表当然入选，另有五个席位，为增强各组债权人代表性，从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组推选二
位、从普通债权人组推选三位。五名候选人将采用等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

就是否同意候选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担任债权人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共有
130家债权人同意该议案，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87.84%，其所代表的债权
金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62.51%。

就是否同意候选人宁波湾区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债权人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共有
133家债权人同意该议案，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89.86%，其所代表的债权
金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62.2%。

就是否同意候选人张家港市悦丰金创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债权人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共有
129家债权人同意该议案，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87.16%，其所代表的债权
金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78.84%。

就是否同意候选人扬州市江都区白沙园区发展有限公司担任债权人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共有132家债权人同意该议案，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89.19%，其所代表的
债权金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62.2%。

就是否同意候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担任债权人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共有
130家债权人同意该议案，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87.84%，其所代表的债权
金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62.51%。

2、《债权人委员会议事规则》
为进一步明确债委会的职权，完善债委会会议召集及议事程序，确保债委会履职有据，有

效发挥决策监督作用，本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下称“《企业破产法》”）等
有关规定，制定《债权人委员会议事规则》供债权人表决。

共有134家债权人同意该议案，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90.54%，其所代
表的债权金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91.16%。

3、《投资人遴选小组筹建方案》

本次会议对《投资人遴选小组筹建方案》进行表决，投资人遴选小组由5方主要债权人之
授权代表：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授权代表；2）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授权代表；3）宁波湾区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授权代表；4）张家港市悦丰金创投资有
限公司授权代表；5）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授权代表，与宁波市委金融办代表和鄞
州区金融发展服务中心代表共计7人组成。

共有129家债权人同意该议案，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87.16%，其所代
表的债权金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81.01%。

4、《采取非现场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及表决的方案》
为便利债权人，降低破产程序成本、提升债权人会议召开和表决效率，在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后可采用非现场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并采取非现场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对《采取非现
场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及表决的方案》进行表决。

共有130家债权人同意该议案，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的87.84%，其所代
表的债权金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59.7%。

5、关于债权人会议决议规则的规定及本次会议结果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债权人会议的决议，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

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但是，本法另有
规定的除外”，《债权人委员会推选方案》《债权人委员会议事规则》《投资人遴选小组筹建方
案》《采取非现场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及表决的方案》的表决结果均为通过。

更多内容请查阅杉杉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全文。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保持
独立。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本次事项目前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实质影
响，后续公司将持续努力做好各项经营管理工作，以保障上市公司稳健经营。

截至2025年5月19日，杉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320,296,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21%；
朋泽贸易持有公司股份205,264,7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11%。前述所持公司股份存在较高
比例被质押、司法冻结、标记或轮候冻结的情况，详见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次债权人会议不涉及重整的具体计划和方案，杉杉集团、朋泽贸易后续能否重整成功
尚存在不确定性；后续重整实施可能导致其在公司的股东权益发生调整，进而可能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动。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2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全资子公司实质合
并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天风证券

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投业务、
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风证券”）协商一致，决定自2025年5月21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天风证券为
代销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投业务、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可通过天风证券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业务，同时参
加其费率优惠活动。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天风证券的规定为准。具体公
告如下：

一、本次新增代销机构的基金列表
序号

1

2

3

4

基金代码

007068

007069

003534

003535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普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浦银安盛普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浦银安盛日日丰货币市场基金A类

浦银安盛日日丰货币市场基金B类

二、开通基金定投业务
1.参与基金
上述新增天风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基金。
2.基金定投
基金定投指投资者通过天风证券提交申请，约定固定扣款时间和扣款金额，由天风证券

于固定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
方式。

具体办理事宜以天风证券的业务规则及具体规定为准。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可通过天风证券的营业网点、官网或者手机APP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

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1元。
2）天风证券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投资者须

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天风
证券的具体规定为准。具体扣款方式按天风证券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3）基金定投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及变更和终止以天风证券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定
为准。

三、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1、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基金为所有本公司已在天风证券代销上线的基金，后续上线基金的

优惠活动以届时公告为准。
2、投资者通过天风证券进行基金申购及基金定投业务，均参加天风证券的费率优惠活

动，固定费用不打折，具体费率优惠活动细则以天风证券公告为准。
3、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敬请投资者留意天风证券的

有关公告。
四、重要提示
1、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业务规则，并在正式调整前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披露。
2、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五、咨询方式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391或4008005000
网址：www.tfzq.com
2、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专线：021-33079999或4008828999
网址：www.py-axa.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
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
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注意投资风险并选择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
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0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新增贵州省贵文文化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投
业务、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贵州省贵文文化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贵文基金”）协商一致，决定自2025年5月21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新增
贵文基金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投业务、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可通过贵文基金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业务，同时参
加其费率优惠活动。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贵文基金的规定为准。具体公
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信息
名称：贵州省贵文文化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电子商务港太升国际A栋2单元5层17号
办公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龙腾路118号贵文投资大楼4楼
法定代表人：陈成
客服电话：0851-85407888
网址：www.gwcaifu.com
二、本次新增代销机构的基金列表

序号

1

2

3

4

5

6

基金代码

519509

519510

519566

519567

003534

003535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类

浦银安盛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B类

浦银安盛日日盈货币市场基金A类

浦银安盛日日盈货币市场基金B类

浦银安盛日日丰货币市场基金A类

浦银安盛日日丰货币市场基金B类

三、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参与基金
上述基金均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业务开通时间
自2025年5月21日起。
3、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基金定投指投资人通过贵文基金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约定固定扣款时间和扣款

金额，由贵文基金交易系统于固定约定扣款日在投资人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提交
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2）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0.1元。
（3）贵文基金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投资者须

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贵文
基金的具体规定为准。具体扣款方式按贵文基金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4）基金定投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及变更和终止以贵文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四、参加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1、参与基金
贵文基金已代销的所有基金均参加本次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2、优惠活动开展时间
自2025年5月21日起。
3、优惠活动方案
投资者通过贵文基金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基金可享受申购、定投申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

费率以贵文基金官方网站页面公示为准；原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不再优惠。
4、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基金原费率详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

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且为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不包括后端收费模

式的基金，也不包括基金转换、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3）本公司新增的基金产品是否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本公司将与贵文基金协商后另

行公告。
（4）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贵文基金，优惠活动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流程、变更及终

止以贵文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重要提示
1、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业务规则，并在正式调整前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的规定进行披露。
2、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贵州省贵文文化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851-85407888
网址：www.gwcaifu.com
2、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28-999或021-33079999
网址：www.py-axa.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本公司旗下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
款类金融机构。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
法律文件，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
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
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
方式。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长江南路27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

74

96,331,363

96,331,363

21.2196

21.2196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457,678,129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股份数为 3,705,500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故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53,972,629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LI WEI MIN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并

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6,232,164

比例（%）

99.8970

反对

票数

95,099

比例（%）

0.0987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4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6,232,164

比例（%）

99.8970

反对

票数

95,099

比例（%）

0.0987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4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6,232,164

比例（%）

99.8970

反对

票数

95,099

比例（%）

0.0987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4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6,230,007

比例（%）

99.8947

反对

票数

97,256

比例（%）

0.1009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4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6,230,107

比例（%）

99.8948

反对

票数

97,156

比例（%）

0.1008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44

6、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6,193,604

比例（%）

99.8569

反对

票数

133,659

比例（%）

0.1387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44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6,224,633

比例（%）

99.8892

反对

票数

95,099

比例（%）

0.0987

弃权

票数

11,631

比例（%）

0.012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232,308

比例（%）

99.6734

反对

票数

97,256

比例（%）

0.2916

弃权

票数

11,631

比例（%）

0.035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7,236,007

比例（%）

99.8839

反对

票数

97,256

比例（%）

0.1113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48

10、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822,686

比例（%）

99.0730

反对

票数

97,156

比例（%）

0.8893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377

1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6,230,107

比例（%）

99.8948

反对

票数

97,156

比例（%）

0.1008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44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6,230,007

比例（%）

99.8947

反对

票数

97,256

比例（%）

0.1009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4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 2025 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投保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等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
效期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
会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有效期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0,822,586

10,817,212

10,815,055

10,822,586

10,822,686

10,822,686

10,822,586

比例（%）

99.0721

99.0229

99.0032

99.0721

99.0730

99.0730

99.0721

反对

票数

97,256

95,099

97,256

97,256

97,156

97,156

97,256

比例（%）

0.8903

0.8705

0.8903

0.8903

0.8893

0.8893

0.8903

弃权

票数

4,100

11,631

11,631

4,100

4,100

4,100

4,100

比例（%）

0.0376

0.1066

0.1065

0.0376

0.0377

0.0377

0.03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4、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议案12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

案，详见上表“二、议案审议情况之（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2、议案8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无锡万海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无锡聚海盈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德厚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LI
WEI MIN、LI XIANG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3、议案9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潘景伟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4、议案10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无锡万海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无锡聚海盈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德厚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LI
WEI MIN、LI XIANG、ZHOU REN、胡彬、潘景伟、俞潇莹、龙文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5、议案11、议案1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其余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金波、侯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之见证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147 证券简称：微导纳米 公告编号：2025-031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227 证券简称：赤天化 编号：2025-037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17,892,267.12元及利息（不含其他费用）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目前案件所处阶段为一审判决，尚处于上诉期

内，暂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及时对该诉讼事项的进展情

况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5年5月19日，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原告”）收到贵州省贵阳

市云岩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云岩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黔0103民初3320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起诉申请的基本情况

2025年2月17日，公司就贵州省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以下简称“农业公司”或“被告”）拖欠

公司货款事项向云岩区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17,892,
267.12元；请求判令被告以17,892,267.12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损

失直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二、诉讼裁判情况

云岩区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双方委托诉讼代理

人到庭参加诉讼。云岩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16日出具《民事判决书》（2025）黔0103民初

3320号，经云岩区人民法院审理，原告主张证据不足，审理法院对其请求难以支持。一审判决

如下：

1、驳回原告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2、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4577元，由原告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目前案件所处阶段为一审判决，尚处于上诉期内，暂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及时对该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227 证券简称：赤天化 编号：2025-036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阳市观山湖区阳关大道28号赤天化大厦2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4

654,866,410

38.95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丁林洪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独立董事范其勇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先正红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7,098,294

比例（%）

98.8137

反对

票数

7,051,495

比例（%）

1.0767

弃权

票数

716,621

比例（%）

0.1096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7,513,294

比例（%）

98.8771

反对

票数

6,211,895

比例（%）

0.9485

弃权

票数

1,141,221

比例（%）

0.1744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7,458,574

比例（%）

98.8688

反对

票数

6,253,695

比例（%）

0.9549

弃权

票数

1,154,141

比例（%）

0.1763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7,463,474

比例（%）

98.8695

反对

票数

6,254,195

比例（%）

0.9550

弃权

票数

1,148,741

比例（%）

0.1755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8,044,394

比例（%）

98.9582

反对

票数

5,866,095

比例（%）

0.8957

弃权

票数

955,921

比例（%）

0.1461

6、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7,430,574

比例（%）

98.8645

反对

票数

6,280,595

比例（%）

0.9590

弃权

票数

1,155,241

比例（%）

0.176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孙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7,172,874

比例（%）

98.8251

反对

票数

6,744,915

比例（%）

1.0299

弃权

票数

948,621

比例（%）

0.1450

8、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7,451,074

比例（%）

98.8676

反对

票数

6,231,315

比例（%）

0.9515

弃权

票数

1,184,021

比例（%）

0.1809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并授权经营层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4,452,574

比例（%）

98.4097

反对

票数

9,270,295

比例（%）

1.4156

弃权

票数

1,143,541

比例（%）

0.1747

10、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7,290,874

比例（%）

98.8431

反对

票数

7,213,815

比例（%）

1.1015

弃权

票数

361,721

比例（%）

0.0554

11、议案名称：关于置入煤矿资产2024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8,072,394

比例（%）

98.9625

反对

票数

6,676,395

比例（%）

1.0195

弃权

票数

117,621

比例（%）

0.0180

12、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8,300,174

比例（%）

98.9973

反对

票数

6,438,615

比例（%）

0.9831

弃权

票数

127,621

比例（%）

0.0196

13、议案名称：关于向关联方支付担保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667,734

比例（%）

96.2787

反对

票数

6,725,915

比例（%）

3.1795

弃权

票数

1,145,921

比例（%）

0.541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202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

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孙公司对外融资
提供担保的议案

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并授权经营层决
定其报酬的议案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
的议案

关于置入煤矿资产2024年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议案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
三分之一的议案

关于向关联方支付担保费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771,454

14,186,454

14,131,734

14,136,634

14,717,554

14,103,734

13,846,034

14,124,234

11,125,734

13,964,034

14,745,554

14,973,334

13,667,734

比例（%）

63.9356

65.8622

65.6082

65.6309

68.3279

65.4782

64.2818

65.5734

51.6525

64.8296

68.4579

69.5154

63.4540

反对

票数

7,051,495

6,211,895

6,253,695

6,254,195

5,866,095

6,280,595

6,744,915

6,231,315

9,270,295

7,213,815

6,676,395

6,438,615

6,725,915

比例（%）

32.7373

28.8394

29.0335

29.0358

27.2340

29.1584

31.3140

28.9296

43.0384

33.4909

30.9959

29.8920

31.2258

弃权

票数

716,621

1,141,221

1,154,141

1,148,741

955,921

1,155,241

948,621

1,184,021

1,143,541

361,721

117,621

127,621

1,145,921

比例（%）

3.3271

5.2984

5.3583

5.3333

4.4381

5.3634

4.4042

5.4970

5.3091

1.6795

0.5462

0.5926

5.32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3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控股股东贵州渔阳贸易有限公

司对议案回避表决。

2、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票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超、李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

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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